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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菜式都不一样，而且大
家一起吃饭很开心，这一顿饭只花三
块钱。”61岁的陈阿姨是珠海市金湾
区三灶镇中心村村民，每天中午她都
在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的长者饭堂吃
午餐，对此赞不绝口。

依托于珠海市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珠海的老人们到长者饭堂吃饭，
可以在线预约，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或者使用居家养老呼叫器预约，到达
餐厅后，只需要在门口“刷脸”认证，
后台即可自动结算。花钱少、吃好
饭，对老人们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目前，珠海共有长者饭堂235
家，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吃饭
这个“大问题”。珠海统一对全市60
岁以上的老人（不限户籍）给予配餐
补贴3元，各区在此基础上再给予2-
12元不等的补贴。

除了便利实惠的长者饭堂，镇
（街道）、村（社区）两级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也是珠海老年人最爱光顾
的场所之一。

香洲区梅华街道的张阿姨来自
陕西西安，今年72岁，现在她每天都
到街道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再学
习、再提升”，上兴趣班、做康复理疗
也不用花钱。“我在这里参加了4个
兴趣班，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们
就像一家人。”张阿姨说。

为切实解决居家老人在生活中
面临的困难，珠海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将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市政府
2020年度十件民生实事，与国家第五
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建设、市
委主题教育部署的工作任务统筹推
进。建立了由市长挂帅、21个单位为
成员的推动养老服务加快发展联席
会议制度。以《珠海市加快推进养老
服务发展实施方案》为总揽，先后出
台《珠海市加快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发展若干措施》等22项政策措施。

目前，珠海打造“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模式，已建成24个镇（街）居
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306个社区养
老服务站点。同时，按照《珠海市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置指引》，形
成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供给网络，实现老年人在

“家门口”养老。
与此同时，珠海市还建成全市

统一的智慧养老信息平台，整合居
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线下资
源，开通5512345热线电话、建立
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通过对接
红外生存感应、智能手环等方式，为
老人提供一键呼救、长者饭堂用餐

“刷脸”、高龄津贴线上申请、居家养
老服务预约、线上长者课堂等服
务。截至今年9月30日，珠海市智
慧养老信息平台共整合录入741家
养老服务组织，注册用户数有5万
多人，提供服务45万人次。

通过不懈努力，我市已初步形成
了贴心、多元、智慧的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发展生态链，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
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
增强。

“一站式”社区养老服务

为老人托起幸福晚年

今年6月12日，珠海市民政局
与珠海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调
整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和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
知》：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
区、鹤洲新区（筹备组）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1180元/
人/月，城乡补差水平分别不低于
698元/人/月和585元/人/月；特困
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6
倍确定（即1888元/人/月）。

自 2012年以来，我市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连续11年
实现增长，最新标准是2012年400
元/人/月（斗门区 350 元/人/月）的
2.95倍（斗门区 3.37 倍）。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2014年 1月 1日起，
斗门区农村低保标准由450元/人/
月上调为520元/人/月，调整幅度
达到15.6%，调整后的标准不再低
于其他各区（功能区）。至此，珠海
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
体化。

为切实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2017年9月8日，珠海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珠海市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将无
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
务人均无履行义务能力的本市户籍
城乡老年人、残疾人、未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范围；从 2017 年 1月 1日
起，特困人员按低保标准的60%增
发救助金，确保基本生活标准达低
保标准的1.6倍。同时，为城乡特
困人员提供照料服务、疾病治疗、住
房救助和殡葬服务等方面保障，做
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2021年 12月 9日，珠海市民
政局印发《关于提高特困人员照料
护理标准的通知》：从2021年12月
1日起，对全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
标准进行调整，全自理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标准（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5%确定）由 86元/人月提高到 95
元/人月，半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标准（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60%
确定）由1032元/人月提高到1140
元/人月，全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标准（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0%
确定）由1720元/人月提高到1900
元/人月。

今年我市残疾人生活补贴、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每人
每月 181-241 元、243 元提高到
188-248元、267元。

今年7月1日起，我市孤儿基
本生活标准从每人每月1982元调
整为每人每月2087元，分散供养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同样标准
执行。

2020 年，珠海市民政局出台

《珠海市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方案》，建立由民政部门牵
头，各成员单位通力合作、各负其责
的横向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市、区、
镇（街）、村（居）关爱服务走向纵深。

此外，珠海市通过成立珠海市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印发实
施《2021年珠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要点》《珠海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
保护工作指引》等文件，进一步保障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目前，珠海
市已建立市、区、镇（街）、村（居）四
级纵向关爱服务体系，全市共有镇
（街）儿童督导员25人，村（居）儿童
主任329人，实现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人员镇（街）、村（居）全覆盖。

为探索推进珠澳社会救助融合
发展，2021年11月18日，珠海市民
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市金融工作局
印发《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方案》，从搭建工作协作平台、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优化跨境汇兑
流程、畅通社会救助渠道、拓展社会
救助服务五方面着手，推动珠海、澳
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救助
信息互联共享和区域救助政策统筹
衔接，完善便利澳门居民在珠海生
活和工作的社会救助服务机制，构
建制度衔接、资源统筹、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信息共享的珠澳合作社
会救助新格局。

低保标准连续11年提高

困难群众生活更有保障

近年来，珠海市高度重视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锚定“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
体系”的目标，强化顶层设计。

2020年 8月，我市建立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书
记任总召集人，市委政法委书记任办
公室主任，市民政局牵头城乡社区治
理专项协调组，负责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推
动治理重心下移，以市委、市政府名
义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实施方案》，并在全省率先印发
《关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
施意见》和《关于全面打造基层社会
治理“珠海模式”的实施方案》等政策
文件。

为健全基层自治机制，市民政局
印发了《基层自治标准》，涵盖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等内容。今年7月，市民政
局联合市文明办、市司法局、市农业
农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助力乡村振兴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通知》，对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修订及执行的程序、内容
等进行规范，目前全市329个村（社
区）全部完成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
订工作。

与此同时，市民政局推动建立社
区协商机制，广泛开展基层议事协商
活动，2021年通过议事协商解决约
1200 个村（居）问题。目前，全市
122个村全面落实农村重大事项决
策“四议两公开”。

在拓展基层治理主体方面，市民
政局印发《珠海市镇（街道）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办法（试行）》，2021年政府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预算金额达
1.51亿元。同时，还印发了《珠海市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21-2023 年）》，目前社区
社会组织2901家（含备案、自发成
立）。建成24个镇（街道）社会工作
站，招募首批91名社工。

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党
建工作也顺势而为。市民政局从织
密组织建设体系、完善党建协同体
系、打造示范引领体系、搭建党建平
台体系4个方面入手，创新推进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其中，出台《中共珠
海市社会组织委员会议事规则》《珠
海市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引》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评议考
核制度》等10多项制度指引，新设专
门科室负责指导全市社会组织党的
建设工作，将党建工作与登记管理业
务“全程同步关联”。同时，通过挖掘
培树典型，大力开展基层党建示范点
创建工作；创新性地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社会化运作的方式，打造集学习
培训教育、成果展示、党群服务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基地，促进
社会组织业务与党建工作同步培育、
同步发展、同步提升。

2021年，珠海市民政局的《建设
“一基地两平台”促进社会组织党建
与业务融合一体化发展》获评广东社
会组织党建十佳案例；珠海市女企业
家协会等12家社会组织获评广东省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单
位。

近年来，市民政局大力推动提升
服务能力，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一方面，大力建设城乡社区综合服
务平台，加快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实现全市329个城乡社区综合服务平
台全覆盖，设施面积全部提前达到省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中每百户32平方米的建设标准；另一
方面，大力推动建立基层公共服务标
准，在全省率先制定地方标准《城乡社
区公共服务指南》，并联合市委组织
部、市委政法委等11个部门出台《城
乡社区公共服务系列标准》，提升城乡
社区服务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
水平，被各级媒体广泛报道。

“民生微实事”是2021年珠海市
人大代表首次票决的十件民生实事
之首，市委主要领导领办的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实事项
目，受到群众广泛欢迎，今年再次成
为珠海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该项
目创新“群众点单—社区接单—镇街
批单—各方买单—社会评单”服务模
式，按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方
式，“短平快”地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
愁盼问题。

自2021年2月珠海市全面启动
“民生微实事”工作，市民政局创新服
务群众模式，由“自上而下、为民做
主”向“自下而上、让民做主”转变，突
出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百姓事、百
姓提、百姓议、百姓评”特色。截至今
年9月30日，全市“民生微实事”共
确定项目4769个，涉及资金3.5亿
元，已完成3775个；全市撬动社会资
金1991.7万元，群众参与项目议事
协商3302批次、4.3万人；完成项目
群众满意率达99.66%。

“民生为要，民生问题关系人民
幸福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政工
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凝聚民力。”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高宏伟表示，接
下来，全市民政系统将认真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围绕珠海市第九次党
代会提出的坚持“产业第一、交通提
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的工作总
抓手，抢抓“四区”叠加的历史发展
机遇，找准民政业务工作着力点，科
学谋划下一步各项工作，进一步推
动社会救助、社会事务、社区治理、
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
护、慈善事业等民政领域事业高质
量发展。

大力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民生微实事”撬动群众“大幸福”

珠海市民政局多措并举织密筑牢民生保障网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年初，广东省民政

厅组织开展2021 年民政

重点工作综合检查。由于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城乡

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等方面成绩突出，珠海民

政工作被评为“优秀”。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2021、

2022 年珠海“民生微实

事”得到《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

社会报》等关注报道。

近年来，珠海市民政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聚

焦弱势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切实兜好基本民生底

线，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持续提升基本社会服务

水平。

珠海市智慧养老信息平台为
老人提供服务 45 万人次，不断提
升老年人幸福感。

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
为老人提供贴心服务。

长者饭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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